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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：加快校外培训机构“营改非”工

作 未完成登记前暂停招生及收费

2021年10月12日13:28 | 来源：人民网-教育频道

人民网北京10月12日电 （记者孙竞）近日，教育

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经商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、市

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，专门印发工作通知，就校外培

训机构“营改非”工作，优化登记工作流程、加快推进

工作进度作出部署。

通知要求，各地做好本地区培训机构拟登记为非营

利性机构的总量摸排工作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牢牢把握

2021年底前完成登记工作这个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、细

化任务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实行挂图作战，以目标

倒逼进度、时间倒逼程序、督查倒逼落实，确保登记工

作如期完成。

“现有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，应暂

停招生及收费行为。对于未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机构的现

有培训机构，应当设定截止日期，日期届满，由教育部

门依法终止其办学资格或调整办学内容。”通知中强

调。 返回顶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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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明确，要不断优化换证、登记和变更、注销

等“营改非”登记工作流程——

一是申请换发新证。现有线下营利性培训机构向原

审批机关申请换发新的办学许可证，同时交还原办学许

可证；经依法依规审批，审批机关重新颁发新办学许可

证后，及时注销或变更原办学许可证。

二是申请非营利性机构登记。按照《民办非企业单

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，现有线下营利性培训机构

持换发的办学许可证，向同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办非

企业单位法人，民政部门依法依规严格审查登记。

三是变更经营范围或注销登记。办学许可审批机关

应告知并督促培训机构自办学许可注销或变更之日起7

个工作日内，申请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或注销登记，

办结后及时告知结果。

(责编：温璐、秦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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